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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地方税收征收管理若干规定

（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淄博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税收征收管理，完善协税护税网络，保
障地方税收收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地方税收的征收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区（县）地方税务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税

收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四条　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申请办理工商营业执

照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申请人发放《限期办理税务登记通
知书》。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持工商营业执照和《限期办理税
务登记通知书》及其他有关证件资料，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请办
理税务登记。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于每月十日前将上月领取工商营业执

照的单位和个人的有关资料提供给地方税务机关。
第五条　纳税人终止纳税义务，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

具的证明，依法到原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再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
第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的

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代扣代缴、代收

代缴税款。
（一）下列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扣缴义务人：
１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受托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
缴义务人；
２建筑安装业实行分包的，以总承包人为扣缴义务人；
３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而在境内未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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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机构的，其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没有代理者的，受让者或者
购买者为扣缴义务人；
４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演出由他人售票的，其应纳税款以售票
者为扣缴义务人；
５演出经纪人为个人的，其办理演出业务的应纳税款以售票
者为扣缴义务人；
６单位和个人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其应纳税款以土地管理部
门为扣缴义务人；
７个人转让其他无形资产的，其应纳税款以受让者为扣缴义
务人；
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扣缴义务人。
（二）向个人支付下列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个人所得税扣缴

义务人：
１工资、薪金所得；
２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３劳务报酬所得；
４稿酬所得；
５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６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７财产租赁所得；
８财产转让所得；
９偶然所得；
１０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三）收购资源税未税矿产品的单位，为资源税的扣缴义务人；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

义务的扣缴义务人。
第七条　对少数零星分散的税收实行委托代征的征收方式：
（一）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代征从事客货运输的私营企业、个体

工商业户应当缴纳的地方税收；
（二）出租汽车、公共汽车经营公司及其他运输企业，代征承

包、租赁和挂靠该公司及其他运输企业的运输经营者应当缴纳的
地方税收；

（三）公安机关代征拥有并使用车辆的个人应当缴纳的车船使
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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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产管理部门代征房产交易环节应当缴纳的地方税收；
（五）建设管理部门代征固定资产投资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

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六）建设单位代征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建筑施工或者室内装

饰、装修业务的外地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的流转环节的地方税收。
第八条　受托单位遇到纳税人拒绝代征的行为时，应及时向

委托单位报告，在委托单位做出处理决定前，受托单位无权进行处
理。在纳税人直接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后，受托单位不应再行征
税。
第九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向受托单位发放委托代征证书，

与受托代征单位签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受托代征单位应当按
照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依法征收税款。
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委托单位及受托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二）代征税款的范围及对象；
（三）代征的税种、税目、税率和计税依据；
（四）委托代征的要求；
（五）委托代征的期限；
（六）委托代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　扣缴义务人、代征单位办理代扣、代收和代征税收业

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确认的资质。
第十一条　代扣、代收税款的手续费，由地方税务机关按照有

关规定提退，用作代扣、代收单位和地方税务机关代扣、代收税款
费用。
第十二条　地方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代扣、代收和代征行为

的监督、管理和指导，并做好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扣缴义务人和代征单位应当履行代扣、代收和代

征义务，按时解缴代扣、代收和代征的税款。
第十四条　纳税人应当依法向代征单位缴纳委托代征的地方

税款。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时，纳税
人不得拒绝。
第十五条　依法缴纳或者免征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使

用由地方税务机关监制的统一发票。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在地方税务机关依法核查、暂停支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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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扣缴纳税人、纳税担保人、扣缴义务人和代征单位金额相当于应
纳税款的存款时，应当即时予以办理。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为纳税人、纳税担保人、扣缴义务人、代征单位通风报信、转移资
金，妨碍地方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公务。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的行为，地方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
对检举人举报的税务违法行为，地方税务机关应当依法查处。
地方税务机关根据举报人贡献大小，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第十八条　对抗拒代扣、代收和代征税款的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和代征单位应当及时通知地方税务机关，由地方税务机关依法
予以查处。
第十九条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代扣、代收税款的，由扣缴

义务人缴纳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的税款。但是，扣缴义务人已将纳
税人拒绝代扣、代收的情况及时报告地方税务机关的除外。
第二十条　代征单位未按照规定代征税款的，由代征单位缴

纳应代征未代征的税款。但是，代征单位将纳税人拒绝代征的情
况及时报告地方税务机关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未使用地方税务机

关监制的统一发票的，由地方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　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地方税务机关

提请人民银行处理。人民银行责令其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金融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由所在金融机构或者上级金融机构给予纪律处分；构
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故拒绝履行协助地方税务机关执行暂停支付、扣缴税
款或者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储蓄）账户等义务，造成税款
流失的；

（二）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转移、隐匿存款，造成税款流失
的。
第二十三条　地方税务机关和税务工作人员应当秉公执法，

忠于职守。不得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不得故意刁难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征单位。

４



地方税务工作人员违反规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地方税务机关因行政行为不当使纳税人合法利益遭受损失

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０年８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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